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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要求 福建省地方标准（DB35/T 962－2009）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独立光伏发电系统的术语与定义、使用条件、系统要求、子系统要求和验收等。 

 本标准适用于功率在30kW以下的地面用独立光伏发电系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
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
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9535－1998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3337.1－1991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技术条件 

 GB/T 18210－2000晶体硅光伏（PV）方阵I-V特性的现场测量 

 GB/T 18911－2002地面用薄膜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9064－2003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20321.1－2006离网型风能、太阳能发电系统用逆变器 第1部分：技术条件 

 GB/T 20321.2－2006离网型风能、太阳能发电系统用逆变器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 50054－19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94－199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68－19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19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2－19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5－2001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58－199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L 5027－1993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SJ/T 11127－1997光伏（PV）发电系统过电压保护－导则 

 YD/T 799－2002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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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 

 将入射的太阳辐射能转换为电能且不与公用电网连接的发电系统。 

 4使用条件 

 4.1环境温度：-10℃～+55℃。 

 4.2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90％（25℃±5℃）。 

 4.3运行地点无导电、爆炸性的尘埃，无腐蚀金属、破坏绝缘的气体。 

 5系统要求 

 5.1系统组成 

 5.1.1独立光伏发电系统从功能上应包括下列各子系统： 

 a）主控和监视子系统：监控光伏发电系统总体运行和各子系统间的相互配合，也可作用于负载。 

 b）光伏子系统：将入射太阳辐射能直接转化为直流电能的单元。 

 c）储能子系统：用于存储电能、满足负载连续用电的要求。包括储能装置及输入、输出控制装置。 

 d）功率调节子系统：把电能变换为一种或多种适于后续负载使用的系统。 

 5.1.2在特定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中，上述子系统的某些部分可以省略，而子系统的部分元件可以以单个或组合的形
式出现。 

 5.1.3不包括独立光伏发电系统与负载接口的配电盘。 

 5.2系统供电保障率 

 对常规用电系统，独立光伏发电系统供电保障率要求应为80%以上。 

 5.3安全要求 

 系统应符合相关的安全要求： 

 1）建筑安全：应符合GB 50054－1995第三章第三节的要求。 

 2）电气安全：应符合GB 50054－1995的相应规定；系统所有电气设备的带电外露部分应设有安全

 提示标志；系统的过电压保护应符合SJ/T 11127－1997的要求。 

 3）消防安全：应符合DL 5027－1993的要求。 

 6子系统要求 

 6.1主控和监视子系统 

 6.1.1主控和监视子系统应包括以下监视和控制功能： 

 a）系统数据信号的传感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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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系统数据处理、记录、传输和显示； 

 c）电能的传输控制； 

 d）设备的启动和控制。 

 6.1.2主控和监视子系统的某些功能可包含在其他子系统中，本标准在相应的子系统中对其进行规范。 

 6.2光伏子系统 

 光伏子系统包括光伏组件、安装基础、支撑结构、内部电气连接、防护设施和接地等。 

 6.2.1一般要求 

 a）方阵场的选择应避免阴影影响，各阵列间应有足够间距，保证全年每天当地时间的上午9时至下午3时光伏组件
之间无阴影遮挡。 

 b）方阵支架可以是固定的或间断/连续可调的，系统设计时应为方阵选择合适的方位，光伏组件一般应面向正南；
光伏组件与地面的夹角可在260±30范围内选定。 

 c）按一定方式串联或并联使用的光伏组件，I-
V特性曲线应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以减小方阵组合损失；光伏子系统应通过优化设计尽量减少组合损失。 

 6.2.2主要部件技术要求 

 6.2.2.1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必须选用符合GB/T 9535－1998 或GB/T 18911－2002要求的产品。 

 6.2.2.2方阵支架 

 a）方阵支架设计应保证光伏组件与支架、底座与基础间的连接牢固、可靠；组件距地面宜不低于0.6m。 

 b）方阵支架强度应能承受当地历史上最大的风载要求。

 c）方阵支架结构件应满足长期室外使用要求。 

 d）方阵支架应可靠接地，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Ω。 

 6.3储能子系统 

 a）储能子系统的输入、输出控制功能由控制调节装置实现。 

 b）本标准规定了固定型防酸式、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的技术要求，其它类型的蓄电池可参见相关的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 

 6.3.1一般要求 

 a）蓄电池应有生产合格证，合格证上要标明蓄电池型号和生产日期；蓄电池外观不得有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
；标志要清晰。 

 b）蓄电池的存放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静置90天后，其荷电保持不低于80%。 

 c）蓄电池设计日放电深度宜不超过30%，最大放电深度不超过80%；对于依据蓄电池电压进行充放电控制的系统，
在设计放电控制电压点时，应充分考虑蓄电池放电率，以保证蓄电池的设计放电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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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 

 蓄电池槽、气密性、容量、自放电、防酸性能、安全性能、最大放电电流、耐涓流充电能力、电解液储存、寿命、
封口剂性能和贮存期等应符合GB 13337.1－1991的要求。 

 6.3.3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蓄电池容量、大电流放电、容量保存率、密封反应效率、防酸雾性能、安全阀要求、耐过充电能力、电池间连接电
压降和防爆性能等应符合YD/T 799－2002的要求。 

 6.3.4绝缘性能 

 蓄电池对地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10MΩ（DC500V）。 

 6.3.5蓄电池安装 

 蓄电池安装应符合GB 50172－1992中2.1.3的要求。连接件连接紧固螺母时，扭矩应达到相应的设计要求。 

 6.4功率调节子系统 

 功率调节子系统主要由下列一个或多个部分组成：直流调节装置、直流/直流接口、逆变装置、交流/交流接口、主
控和监视装置。宜采用综合优化设计的一体机。 

 6.4.1一般要求 

 a）功率调节装置的选型应满足光伏系统设计功能需要，各装置间应考虑功能和/或功率（容量）的协调及匹配性。
 

 b）装置柜应设有安装孔和吊装装置；应可靠接地；产品结构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20。 

 c）设备绝缘性能应符合GB/T 3859.1－1993的要求。耐振动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6.4.2控制器 

 控制器是指在独立光伏发电系统中实现直流调节、直流/直流接口、部分（或全部）主控和监视功能的装置。 

 6.4.2.1一般要求 

 控制器的保护功能、控制功能、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等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6.3的要求。 

 6.4.2.2测量显示 

 控制器应有主要运行参数的测量显示和运行状态的指示。测量显示参数应包括光伏方阵总电流、蓄电池（组）电压
、蓄电池充电总电流等；运行状态的指示应显示蓄电池和光伏方阵的工作/故障状态。 

 6.4.2.3远程监测功能 

 控制器宜设有远程监测功能。 

 6.4.3逆变器 

 逆变器是指在独立光伏发电系统中实现逆变、交流/交流接口、部分（或全部）主控和监视功能的装置。 

 6.4.3.1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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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变器的保护功能、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等应符合GB/T 20321.1－2006的要求。 

 6.4.3.2测量显示 

 逆变器应有主要运行参数的测量显示和运行状态的指示。测量显示参数应包括直流输入电压、输入电流、交流输出
电压、交流输出电流等；运行状态的指示应显示逆变器的工作/故障状态。 

 6.4.3.3远程监测功能 

 逆变器宜设有远程监测功能。 

 7其他要求 

 7.1电缆敷设应符合 GB 50168－1992 的要求。 

 7.2室内布线应符合 GB 50258－1996 的要求。 

 7.3避雷装置设计应符合 GB 50094－1997 的要求。 

 7.4接地装置施工应符合 GB 50169－1992 的要求。 

 8验收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完成、试运行正常后，可进行验收。验收要求如下： 

 a）资料合理、完整，主要设备和材料资料齐全，管理和培训资料齐备。 

 b）维护操作规程符合各设备的运行和操作的要求，并包含保证独立光伏发电系统长期正常运行所需的各级维护内
容。 

 c）现场检测结果符合要求，检测确认的光伏子系统功率及蓄电池容量符合设计要求。 

 d）根据系统综合评价及系统现场检测结果，评估系统供电保障率达到设计(或合同)规定的要求。 

 8.1技术文件 

 a）独立光伏发电系统的验收应有完整的技术文件。文件包括：设计、设备与材料、工程管理、培训、运行管理等
相关资料。 

 b）系统设计资料应包括设计图纸、设计说明书、系统配置清单等。 

 c）系统设备与材料资料应包括各子系统主要设备和材料的合格证、检验和/或相关认证报告、使用说明书和/或技
术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d）工程管理资料应包括主要设备开箱检查记录、系统安装记录等。 

 e）培训资料应包括培训教材、系统使用说明书等。 

 f）运行管理资料应包括运行管理规程、运行记录、维护操作规程和故障排除指南等。 

 8.2现场检测 

 8.2.1主要仪器、设备 

 a）方阵I-V特性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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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可调直流电源； 

 c）兆欧表； 

 d）温度传感器或具有测温功能的万用电表； 

 e）电流表； 

 f）电压表； 

 g）温度计； 

 h）直尺、卷尺； 

 i）密度计； 

 j）试验开关； 

 k）水平仪； 

 l）辐射强度计或标准太阳电池。

 8.2.2安全检测 

 进行资料验证和按各分项要求检测，应符合5.3的要求。 

 8.2.3光伏子系统检测 

 8.2.3.1工程检测 

 a) 目测方阵支架是否具有接地和防雷装置，测量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Ω。 

 b) 目测光伏组件连线及进入接线箱（盒）的连线走向是否合理、整齐、稳固。 

 c) 目测支架连接应牢固，外观整齐。 

 d) 方阵紧固螺栓的连接，应符合GB 50205－2001中6.2的要求。 

 e) 测量光伏方阵的方位角，应符合6.2.1的要求。 

 f) 测量光伏组件与地面的夹角，应符合设计要求。 

 g) 测量方阵组件最低处距地面高度，应符合6.2.2.2的要求。 

 8.2.3.2特性检测 

 1）现场检测宜选择太阳辐照良好的当地中午时间段进行。检测光伏子系统功率时，太阳辐照度应大于700W/㎡。
检测中需要断开部分电路时，应按系统相关要求，注意安全操作。 

 2）特性检测按GB/T 18210－2000进行，光伏子系统的组合损失应符合设计要求。 

 8.2.4储能子系统检测 

 8.2.4.1蓄电池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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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测检查蓄电池的外观质量，应符合6.3.1中的外观要求。 

 8.2.4.2电池间连接件紧固检测 

 检测连接紧固螺母的扭矩，应符合6.3.5的要求。 

 8.2.4.3蓄电池组容量 

 依据蓄电池的技术参数、光伏系统运行记录及安装蓄电池总数等，确认蓄电池组的总容量。 

 8.2.5功率调节子系统检测 

 8.2.5.1一般检测 

 根据6.4.1所列各项要求，进行目测或采用仪器设备检测。 

 8.2.5.2控制器检测 

 8.2.5.2.1功能和特性检测 

 根据产品的技术文件，确认控制器的保护功能、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符合GB/T 19064－2003中6.3的要求。 

 控制器的控制功能，按GB/T 19064－2003中9.3的规定进行检测。 

 8.2.5.2.2测量显示功能检测 

 按6.4.2.2的要求进行测量显示功能试验，用目测法检查是否符合要求。 

 8.2.5.2.3 远程监控功能检测 

 系统设计具有远程监控功能时，应按设备操作说明，进行远程监控检测，各项功能应正常。 

 8.2.5.3逆变器检测 

 8.2.5.3.1功能和特性检测 

 根据产品的技术文件，确认逆变器的保护功能、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符合GB/T
20321.1－2006的要求；逆变器的短路保护、极性反接保护和空载损耗等功能，按GB/T
20321.2－2006规定的相应方法进行检测。 

 8.2.5.3.2测量显示功能检测 

 按6.4.3.2的要求进行测量显示功能试验，用目测法检查是否符合要求。 

 8.2.5.3.3远程监控功能检测 

 系统设计具有远程监控功能时，应按设备操作说明，进行远程监控检测，各项功能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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